
 
关于对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21 号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收市后，你公司直通披露了《上海华铭智能终

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草案”）。我部对上述披露

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草案显示，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股东韩智、桂杰、韩伟、孙福成、吴亚光、张永全、曹莉七人

是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方，且七人共同投资了稳恩佳力佳、聚利中宇

的股权。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交易完成后前述七人将取

得 4,088 万股你公司股份及 100 万张可转债，假设可转债按照初始转

股价格转股，前述七人方将取得 4,806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4.62%；

你公司控股股东张亮持股 5,341 万股，持股比例为 27.36%，与其持股

比例仅相差 2.74%。标的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

占你公司对应指标的比例均超过 100%。此外，张亮出具《不存在通

过后续减持逐步退出公司意图的说明》，截至目前交易对方不存在向

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请你公司就以下事

项进行说明： 

（1）交易完成后，业绩补偿方之间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如否，请列举反证。 

（2）张亮所出具的《不存在通过后续减持逐步退出公司意图的

说明》的具体内容，并明确“不存在通过本次交易及后续减持逐步退

出上市公司”的含义、履行期限、具体如何执行、是否构成承诺，张

亮及交易对手方所作的说明、承诺等是否不可变更或撤销。 

（3）本次交易仅韩智、桂杰出具了《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承诺函》，其他交易对手方承诺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增持。韩

智与韩伟系兄弟关系，请说明若韩伟等主要交易对手方在本次交易完

成 12 个月后继续增持你公司股票，届时你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存在

变化的可能性。 

（4）明确说明交易完成后双方对董事会席位、经营团队的安排，

交易对手方拥有的董事提名权，以及交易对手方是否会利用 3%以上

股东的提案权及自身持股比例优势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5）结合前述情况，核实说明交易对方是否有谋求你公司控制

权的安排，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如何保障控制权的稳定性。本次交易是

否构成《上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组上市，是否存

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分别实现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9,559.59 万元、-15,194.97 万元，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2.39 亿元、4.31 亿元，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46.98%上升至

97.13%。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收款比例大幅下

降的原因，上述财务指标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对客户的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对比

分析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信用政策差异，

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促进销售的情形。 

（3）请结合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超过信用期的情况、期

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标准是否合理、依据是

否恰当、金额是否准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标的公司的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是否谨慎。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48

亿元、5.11 亿元，实现净利润 8,370.68 万元、4,551.09 万元。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主要由于 OBU 产品销量及单价分别下滑了 7.15%和 

6.85%。2017年、2018年标的公司RSU产品毛利率达 79.43%、72.96%。

交易对手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9年至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 6,500万元、

7,800 万元、8,970 万元。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结合 OBU 产品市场竞争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销量及单价

变化等因素，说明标的公司 OBU 产品销量及单价发生下滑的原因，

下滑趋势是否会延续，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是否一致，以及标

的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合理。 

（2）标的公司 OBU 及 RSU 产品的市场份额，并结合其历史业

绩情况、在手订单数、产能产量情况、2019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说明



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收益法评估中对标的公司预测期间主

要产品销量、单价、毛利率的预测是否合理、谨慎。 

（4）请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

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请结合生产经营规模变化等因素说明评估

预测期间标的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的设置是否合理、谨慎。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评估师对（3）、（4）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电子不停车收费产品客户主要是 ETC 系

统集成商、各地高速公路监管机构成立的高速公路联网中心或公司、

银行，销售模式有直销和经销。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请分银行和其他渠道，披露报告期内 ETC 系列产品直销模

式下主要产品的销售金额情况，并披露各渠道下前五大客户的主要情

况、销售金额以及期后回款情况等信息，你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合作关

系是否稳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请说明直销和经销模式销售收入占比情况，并详细披露两

种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时点、依据和方法，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草案显示，若业绩补偿方未实现 2019 年承诺净利润但履行完

毕业绩补偿义务，则业绩承诺方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5%。若标的公司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仍未能完全回收的，则业

绩承诺方应就未能回收的差额部分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补偿金额

=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账面金额*90%

－标的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对前述应收账款的实际回收金额。

此外，若在业绩承诺期内业绩补偿方累计应补偿金额在 5,000 万元以

下，你公司不再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

说明： 

（1）若业绩补偿方于 2019 年产生补偿义务，其当期可解锁股份

是否需扣除拟用于补偿的股份，如否，请说明后续年度是否会有补偿

不足的风险。 

（2）当补偿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下时你公司不对标的公司进行

减值测试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以及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是

否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3）请你公司对相关补偿条款加以明确并进一步完善。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草案显示，2018 年标的公司自有产能 180 万台，外协产量 350

万台，账面固定资产仅 1,753.61 万元，标的公司目前无自主厂房，生

产厂房均系租赁而来。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标的公司固定资产较少、外协产量远高于自有产量、厂房

均来源于租赁等情形对生产经营稳定性的影响，未来的经营计划是否

会受到产能的限制。 



（2）主要外协企业的名称、外协内容、外协产品在标的公司产

品生产中涉及的具体环节，并说明外协企业与标的公司及其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3）各年度外协加工所占的比例和形成的成本，并详细对比分

析外协成本和自主生产的成本，说明外协加工费用定价的合理性，是

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草案显示，报告期内金溢科技多次向标的公司提起专利诉讼，

目前已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

明： 

（1）金溢科技的诉讼事项对标的公司相关业务的影响，标的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2）结合标的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研发人员数量、

在研项目以及已获得的研发成果等因素说明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

比，在核心技术方面是否存在竞争优势。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8. 草案显示，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仅根据具体需要向标的公司

派驻一名营销总监，未包括财务负责人。请你公司说明未派驻财务负

责人的原因、如何掌握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并保障对其控制、由

此可能产生的标的公司业绩真实性及规范运作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请具体说明你公司与标的公司在业务和技术方面存在的协同

效应。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10.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将控股子公司聚

利中宇以账面净资产值扣除少数股东应承担的亏损作为交易作价转

让给韩智、桂杰、韩伟、孙福成、吴亚光、张永全、曹莉 7 人，股权

转让总价为 4,686.42 万元。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标的公司剥离聚利中宇的原因，剥离后是否会新增关联交

易，剥离事项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2）剥离聚利中宇的作价是否公允，是否经过评估。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5 月 21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5 月 15 日 

 

 

 


